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13 
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宗教(祠)財團法人各項(董監事、章程、財產處分、 

財產變更、不動產抵押貸款)變更許可案」作業流程圖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(非全程式) 

總處理時限：(1)處分財產、合建、自建許可：28日、(2)董監事變更、不動產抵押貸款許可：22日、
(3)增加財產變更許可、變更財產（處分財產、合建、自建完成後）許可、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：

21日、(4)財產減少（專指土地被徵收）：2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  
跨區收件公文交換需2日，處理時限以實際受理案件區公所為起算日。 

2.1區公所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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